
新城区苏虎街实验小学物业服务采购合同

甲方：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苏虎街实验小学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苏虎街1号

乙方： 内蒙古乘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颐和住宅小区7号楼2楼

南侧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新城区苏虎街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2026年物业服务项目[150102-HSZC-GK-20260002]的

中标（成交）结果、招标（磋商、谈判）文件、投标（响应）

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就如下合同

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

（一）根据招标（磋商、谈判）文件及中标（成交）结

果公告，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货物（如有）内容如下：

1、校园环境卫生保洁服务。

2、校园封闭式管理，传达室值班值守，定期巡查。

3、校园绿化养护服务。

（二）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具体内容、服务方式、服务

要求、服务成果及与之相关的货物等详细内容，见合同附件



—物业服务范围及标准。

二、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地点

（一）服务期限：一年（2026年6月1日至2027年5月31

日）

（二）服务地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苏虎街1号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奈曼路中段

（三）乙方代表及联系电话：云学军 18647149248

（四）甲方代表及联系电话：仲昭楠 13500614482

三、乙方提供服务成果的质量

（一）乙方提供的服务应同时满足：1.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服务质量的要求；2.符合甲方招标（磋商、

谈判 ) 文件对服务的质量要求；3.符合乙方在投标（响应）

文件中或磋商、谈判过程中对服务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声

明或保证。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服务质量的验收依

据。

（二）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招标（磋商、谈判）文件的相关要求、投标（响应）文件及

乙方承诺、声明或保证，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质量证明文

件。

四、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方式及载体

乙方交付服务成果方式及载体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符合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的

要求、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对服务成果交付方式及载



体作出的承诺。

五、 甲方对乙方服务的监督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服务有权进行监督，当乙方服务质

量、服务内容不符合约定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进行整

改，对乙方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到位的，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

同，并根据具体情况扣除部分或全部服务费用。

六、合同金额

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服务的前提下，本合同

总金额为 476,491.00元（小写） 肆拾柒万陆仟肆佰玖拾

壹元（大写）。

七、付款方式及条件

（一）付款方式：按季度分期支付

（二）付款条件：甲方验收合格

（三）乙方账戶信息

乙方名称：内蒙古乘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戶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玉泉支行

银行账号：154080906474

八、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及服务成果的全部及部分，均

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其服务成果的所有权由

甲方享有。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由此给

甲方造成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九、违约条款



（一）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每延期

一日，甲方应按照逾期支付金额的0.05%承担违约责任。延

期达到30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

的经济损失。

（二）甲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

（三）乙方逾期提供服务成果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

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0.05%承担违约责任。延期达到15日，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拒付延期部分的相应服务款项，并要求乙

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四）乙方交付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与约定的人员配备、岗位安排不符），或其服务成果存在侵

权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甲方据此解除合同的，解除函送达乙

方时即生效，乙方对此有异议的应该在15日内依法提出。

（五）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如存在提供

虚假承诺、证明、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的

行政责任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

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六）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违约金不足以赔



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十、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

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15天内提供有关不

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

行等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乙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3份，采购单位、中标（成交）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各执一份。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

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十三、合同附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物业服务范围及标准（双方应盖章确认）

2、乙方出具的报价单（函）

3、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及中标（成交）通知书

4、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

5、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6、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十四、双方约定的其他事宜。



甲方送达地址及收件人信息确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苏虎街1号

收件人：仲昭楠 13500614482

乙方方送达地址及收件人信息确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站前街现代奶产业链大厦

收件人：刘晓静 18322418567

十五、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六、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生效。

甲方名称：（章） 乙方名称：（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2026年 5月 26日 2026年 5 月 26日



附件

物业服务范围及标准

一、服务项目概况：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苏虎街实验小学（主校区）位于新

城区哲里木路苏虎街1号占地面积10600.881平米，共有三

栋建筑，主教学楼五层，主要为教室、功能教室、教师办公

室、会议室；扩建楼三层，主要为教室、办公室；办公楼4

层，主要为社团教室、会议室，总建筑面积13575.47平米，

绿化面积38平米。在校学生约3500人，教师约200人。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苏虎街实验小学科尔沁校区位于新

城区奈曼路中段，占地面积25145.719， 教学楼A座四层，

主要为教室、办公室、会议室、风雨操场；教学楼B座四层，

主要为教室、办公室、会议室；总建筑面积17241.6平米，

绿化面积5111平米。在校学生约3300、教师约190人。

二、服务内容

（一）夜勤工作：

1、值班巡查

（1）建立夜间值班巡查制度。

（2）制定巡查路线，按照规定时间和路线执行，加强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巡查，夜间巡视不少于两次。

（3）巡查期间，遇到异常情况立即上报并在现场采取

相应措施。发现问题或收到指令后，巡查人员及时到达规



定地点并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4）主校区传达室无长期住宿功能，只提供周末、夜

间临时住宿。

2、负责绿化养护：主校区绿化较少视情况进行简单浇

灌，科尔沁校区负责园林绿化。

（1）根据生长环境、植物特性进行除草、灌溉、施肥、

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2）根据生长情况修剪绿地，绿地内无枯草、无杂物，

无干枯坏死和病虫侵害现象,基本无裸露土地。

（3）定期修剪树木、花卉等，灌乔木生长正常、造型

美观自然、花枝新鲜，无枯叶、无病虫、无死树缺株。

（4）绿篱生长造型正常，颜色正常，修剪及时，基本

无死株和干死株，有虫株率在10%以下。

（5）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来临前，专人巡查，对绿

植做好预防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6）恶劣天气后，及时清除倒树断枝，疏通道路，尽

快恢复原状。

（二）保洁服务：

1、建立保洁服务的工作制度及工作计划，并按照执行。

2、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为，上午7：30至12：00，下午

14：00至17：30，每节课间前对饮水间、卫生间清理一次，

课间15分钟需对负责区域巡视、清扫，每日放学后针对公共

区域、饮水间、卫生间进行全面清扫，确保卫生间无异味。

3、按负责区域楼层针对学生呕吐物及周边随时进行清



扫、消杀。

4、操场每日早晨清扫，课间巡视清扫。

5、雪、冰冻等恶劣天气时，及时清理操场结冰以及积

雪覆盖区域、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三、人员配备要求

1、主校区：保洁人员7人（负责校园内卫生清扫），

夜勤人员1人（负责夜间及周末全天值守，夜间巡视不少于

两次）。

2、科尔沁校区：保洁人员9人（负责校园内卫生清扫），

夜勤人员1人（负责园林绿化， 每日夜间及周末全天值守，

夜间巡视不少于两次）；

3、两校区每周清理垃圾1-2次；每学期开学前全校擦玻

璃1次，全年共2次（提供承诺函）。

4、从业人员不得超过法定工作年龄，保洁岗年龄55周

岁（含） 以下，夜勤岗年龄6 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状况良

好，出具无犯罪记录。

5、乙方派至本项目的工作人员需向甲方办理备案手续，

由学校审核通过后方可派至本项目。

6、服务人员须遵守劳动纪律，服从工作安排，文明服

务、礼貌待人；对达不到工作要求的员工，乙方须及时调换。

7、工作规范、科学；工作完毕或下班前，及时关好窗、

照明灯，做到节能减排。

8、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严禁泄露未



公开信息，严禁打探与工作无关的其他内容。

9、乙方保证其工作人员最低工资不低于呼和浩特当地

的最低标准2380元/人(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内政办发【2025】40

号 )执行)（提供承诺函）

四、服务要求与质量标准

1、乙方本项目所有服务人员不得在其他项目兼职，遵

守甲方日常管理制度，完成学校安排的常规辅助工作；仪容

整洁、姿态端正、举止文明。用语文明礼貌，态度温和耐心。

2、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确定各岗位工作人员书面

报甲方，并将工作人员身份证明、无犯罪证明、等相关信息

提交采购人备案（提供承诺函）。

3、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随意调整人员及岗位；如

确需变动，须提前15个工作日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经批

准后方可实施。

五、乙方的服务保障义务

1、人员培训保障：乙方建立岗前培训与在岗常态化培

训机制，明确培训内容、频次及考核标准，覆盖服务礼仪、

校园作业规范、安全操作、应急处置、保密要求等，确保

人员持证上岗、服务合规达标。

2、应急处置保障：针对校园保洁应急、火灾与自然灾

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编制专项应急预案，明确响应流

程、责任分工、处置措施，定期组织演练，确保快速响应、



高效处置。

3、服务质量保障：建立全过程质量监督与考核体系，实

行日常巡检、定期考核、问题整改、回访闭环管理，健全

不合格服务纠正及预防机制，确保保洁、绿化、值守等服

务符合校园标准及校方管理要求。

4、人员履约保障：严格按照校方核定的岗位及人数配

置人员，未经校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调整；确保人员

稳定、管理规范，服从学校统一调度，保障物业服务持续稳

定运行。


